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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中国传统礼制研究专题】

家族宗子：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

———以春秋时期叔孙豹为中心

罗　 姝

摘　 要：叔孙豹在鲁国理政期间，政治生态由以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叔孙豹通

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诗礼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他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以说“礼”、赋
《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

族尤其是作为家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

身的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成为诗礼传家的责任

主体。 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春秋时期；叔孙豹；诗礼传家；“诗礼文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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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鲁国叔孙氏为季历之孙、文王昌庶子

周公旦后裔，姬姓，出于惠公弗湟之孙、桓公允第三

子公子牙①。 自公子牙以降的七世八位宗子，皆以

司马之职为亚卿，都是鲁国政治生活中的风云人物。
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叔孙侨如、叔孙豹、叔孙

婼、叔孙不敢、叔孙州仇、叔孙舒六人，他们都对“诗
礼文化”②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其中，尤其以叔孙豹的贡献最为突出，其思想反映了

当时的时代精神，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叔孙

豹在公室理政期间，正是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转变为“自大夫出”的时代。 就鲁国而言，
正是“三桓”之族共专鲁政而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的

时期。 在如此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叔孙豹通过自己

的理论阐释和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

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拟通过叔孙豹的文学创作

活动，分析其对“诗礼文化”的理论阐释与行为实践

的具体表现，揭示其在“诗礼文化”传承与重建过程

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说明当时的家族宗子依然是诗

礼传家③的责任主体，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诗礼传家

的内在机制。

一、叔孙豹文学创作活动述论

叔孙豹（前？ —前 ５３８），姓姬，氏叔孙，名豹，谥
穆，尊称子，公孙兹之孙，得臣季子，侨如、虺之弟，
牛、丙、壬、婼之父，简王十一年（前 ５７５）继其兄侨如

司马之职为亚卿，历仕成、襄、昭三君凡三十八年

（前 ５７５—前 ５３８）。 据《左传》 《国语》等书记载，叔
孙豹传世之作有近二十篇。 其中，《别飨礼以重六

德论》为灵王三年（前 ５６９）聘于晋时对晋行人问飨

礼仪节之作；《臣不臣为亡之本论》为灵王六年（前
５６６）刺卫执政卿孙林父聘鲁时不知君臣礼仪之作；
《天子、元侯、诸侯之军制论》为灵王十年（前 ５６２）
诫鲁执政卿司徒季孙宿为三军之作；《死而不朽论》
为灵王二十三年（前 ５４９）如晋时对晋卿士范宣子问

“死而不朽”含义之作；《车服之制论》为灵王二十六

年（前 ５４６）刺齐卿士庆封（庆季、 子家）聘鲁时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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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富论》为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以齐庆封奔

吴后富于其旧事诫鲁大夫子服椒之作；《敬为民之

主论》为同年讽刺郑卿士良霄劳鲁襄公时不敬之

作；《祓殡之礼论》为景王元年（前 ５４４）告鲁襄公丧

葬礼仪之作；《楚国之政论》为景王二年（前 ５４３）告
鲁大夫楚政之作；《树善论》为景王三年（前 ５４２）澶
渊（本卫地，时已为晋所取，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

北）之会时语鲁季卿司寇仲孙羯之作；《天从民欲

论》为同年刺鲁襄公作楚宫之作；《庶子嗣立之道

论》为同年谏季孙宿欲立公子裯为君之作；《服卫之

制论》为景王四年（前 ５４１）虢（郑邑，在今荥阳市东

北广武镇南城村附近）之盟时刺楚令尹公子围之

作；《作而不衷论》为同年虢之盟时诫其家臣梁其胫

之作；《美恶一心论》为同年虢之盟时对晋执政卿赵

武问之作；《为国养栋论》为同年虢之盟自郑归鲁后

自儆之作；《敬逆群好论》为景王六年（前 ５３９）谏鲁

季孙宿欲卑小邾穆公之作。
要之，叔孙豹在位期间，倡导“立德”“立功”“立

言”为“三不朽” 思想，提出 “怀” “诹” “谋” “度”
“询”“周”等为“六德”之说，重民轻君，恪守礼仪，
为人好善，质直好义，素有令名，博闻强识，精通音

律，熟知典籍，尤谙《诗》《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
为春秋中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与贵族文士，对“诗
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叔孙豹对“诗礼文化”的理论阐释

叔孙豹在传世的代表性作品中，对“诗礼文化”
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释。 “诗礼文化”成为其最重

要的论旨之一，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礼”以载“德”
《别飨礼以重六德论》见《国语·鲁语下》，为周

灵王三年（前 ５６９）叔孙豹聘于晋时对其行人问飨礼

仪节之作④，他指出：“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
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

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⑤

他认为别飨礼之关键是，必须重视先哲所倡导的

“怀”“诹” “谋” “度” “询” “周”等“六德”。 这对于

先哲“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
咨亲为询，忠信为周”的“六德”说，“知、仁、圣、义、
忠、和”为“教万民”的“六德”说，以及“宽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

塞，彊而义”的天子“九德”说而言，无疑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一种新阐释。 当然，其侧重点在于强调

诸侯之“邦（家）”必须要具备“六德”。 故明代湛若

水《春秋正传》卷二十五论之曰：“愚谓观此，可谓得

礼也已！”⑥

“死而不朽”是春秋中期开始卿大夫非常关注

的一个命题，叔孙豹的《死而不朽论》从解释“不朽”
与“世禄”之别入题，将古语中的“立德”“立功”“立
言”结合，完整地表述了使生命不朽的三种有效途

径。 其中指出：“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禄之大者，
不可谓不朽。”这里以“立德”为“大上”说，与以“六
德”为根基说同调。 在叔孙豹之前，秦大夫百里视、
晋卿士知罃等人，仅仅表达出一种身死留名的强烈

愿望，而没有提出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 叔孙

豹创造性地继承了前贤“礼” “乐” “德”关系学说，
创新性地提出了这种以“立德”为“大上”的“三不

朽”学说，以此作为人们“死而不朽”的有效途径。
经过叔孙豹的理论阐释与大力倡导，这种“三不朽”
之论在后世逐渐内化成为华夏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

精神和艺术精神。
由于“教六诗”必须要“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

为之音”，故诗教、礼教、乐教的基本归宿，自然为万

民“六德”之教；而教万民有“德”，使人心向“善”，
正是“诗礼文化”的精神内核。 叔孙豹这种“德”为
礼仪制度的根基与“礼”为道德规范的载体的思想

观念，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初期周公旦

“德政”“德治”“德行”“德性”学说的创造性继承与

创新性发展。 其“德”“礼”并重的思想观念，对叔孙

氏后世宗子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其

子婼《无礼必亡论》 认为惟 “有礼” 者可以 “贵其

身”，且可“尚礼”以存身，而“无礼”者自会“贱身”
以亡身；《不怀语、宣光、知德、受福必亡论》则从立

命安身高度来论述明礼的基本途径为学《诗》，这种

观点为后世孔子告诫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之滥觞。

２．“赏善”以“利国”
叔孙豹认为“赏善”是实施礼制的基本前提，

“利国”是恪守礼制的根本归宿，主张“赏善”以“利
国”。 春秋时期，君“赏”而臣“富”是一种礼仪制度。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大夫晏婴曰：“夫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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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悼公曰：“夫赏，国之典

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当然，这一礼仪制度实施

的前提是：君所“赏”之臣，必须为“善人”而非“淫
人”。 这是因为“善人”会“富而好礼”，“淫人”则

“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因此为君者必须

要赏“善”而罚“恶”，才可谓之“赏德”“赏贤”，才堪

称恪守礼制以 “赏善而刑淫” “赏庆刑威” 之 “良

君”。 因此，叔孙豹《富论》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

富谓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
叔孙豹认为，臣受命于君，应当以社稷为重。 其

《美恶一心论》曰：“豹也受命于君，以从诸侯之盟，
为社稷也。”他认为“臣美生恶死”的基本前提是：
“苟可以安君利国，美恶一心也”。 叔孙豹之言，正
是以“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基
本社会功能为理论前提，这与先哲时贤楚大夫荣黄

（荣季）的“死而利国”说、齐大夫晏婴的“社稷是

主”“社稷是养”说，都是一脉相承的。
叔孙豹这种“赏善”以“利国”的思想观念，也为

后世宗子所恪守。 如其曾孙州仇《事君以封疆社稷

是为论》主张“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３．“君臣”以“恭敬”
叔孙豹非常重视“君臣”人伦，主张以恭敬作为

处理君臣关系的行为准则。 其《臣不臣为亡之本

论》讽刺卫执政卿孙林父不知君臣礼仪时指出：“为
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他何以如此强调“君
臣”人伦关系呢？ 这是因为在“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伦关

系及其道德行为准则方面，“内则父子，外则君臣，
人之大伦也”，故“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

相正，国之肥也”。
叔孙豹针对周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郑卿士良

霄劳鲁襄公时的不敬之举，作《敬为民之主论》，提
出：“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这里所谓的

“敬”，正是“九德”之一“乱而敬”，即“有治而能谨

敬”。 故《诗·周颂·臣工》谓“嗟嗟臣工，敬尔在

公”，《礼记·曲礼上》言“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

礼”，《乐记》言“庄敬恭顺，礼之制也”。 由此可见，
“敬”不仅是“德”与“礼”的外在表现形态，而且是

臣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 因此，他提出“能敬无

灾”“敬逆来者，天所福也”，不仅强调“敬”为处理本

国“君臣”间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且也主张以

“敬”来处理两国“君臣”间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

叔孙豹强调臣“承君命”应“作而不衷”，而不应

“成私欲”以废公义。 《作而不衷论》为景王四年（前
５４１）虢之盟时诫其家臣梁其胫之作，他认为：“承君

命以会大事，而国有罪，我以货私免，是我会吾私也。
苟如是，则又可以出货而成私欲乎？ 虽可以免，吾其

若诸侯之事何？ 夫必将或循之，曰：‘诸侯之卿有然

者故也。’则我求安身而为诸侯法矣。 君子是以患

作。 作而不衷，将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 余非爱

货，恶不衷也。 且罪非我之由，为戮何害？”
可见，叔孙豹认为“君臣”为“五伦”的核心元

素，“恭敬”是处理“君臣”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这

种学说，与先哲晋司空士蔿提出的“失忠与敬，何以

事君”说，司空胥臣提出的“敬，德之聚也。 能敬必

有德”说，力士鉏麑提出的“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说，鲁季卿仲孙蔑提出的

“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说，辞异而意同。
这种重视“君臣”人伦及其行为准则的主张，对

叔孙氏后世宗子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比如，其子婼《忠为令德论》以齐高彊出奔鲁而引

发，来讨论“君臣”与“父子”人伦道德规范及其行为

准则。 此实为后世孔子所提倡的为政治国以“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道德行为规范为基础，来
建构家国一体人伦观念之先声。

４．“民欲”为“天命”
叔孙豹时常申述西周以来形成的传统礼制，但

他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创新性地去阐释

和继承。 比如，他在《天子、元侯、诸侯之军制论》
中，从申述“军礼”中的天子六军、元侯（大国）三军、
诸侯（次国）二军、小侯（小国）一军之兵制入手，来
劝诫季孙宿鲁为小侯不宜作中军以成三军，而违背

“军礼”之军制。 在《服卫之制论》，他从“军礼”中

服卫之制入题，认为“服”为“心”的外在表现，进而

指出楚令尹公子围作为“大夫而设诸侯之服”，必然

有“为君”的野心。 可见，他正是通过申述西周以来

形成的传统礼制，来强调和维护传统礼制的社会价

值与重要意义，为重建当代礼制奠定根基。 就叔孙

豹对于“诗礼文化”理论的整体建构而言，对传统礼

制的创新性继承是基础，创新性发展才是归宿。 他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其轻神、轻君而重民思想

观念密切相关。
叔孙豹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提出“民欲”为

“天命”。 其《天从民欲论》为周景王三年（前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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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鲁襄公作楚宫之作。 他指出：“《大誓》云：‘民之

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 若不复

适楚，必死是宫也。”此谓天除恶树善与民同，则“民
欲”即“天命”；而襄公作楚宫乃违背“民欲”，自然不

合“天命”，故“必死是宫也”。 足见此名之曰“尊天

命”，实则为轻神、轻君而“重民欲”。 这尽管是用一

种人心向背的天命论来对付完全迷信的天命论，但
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观点。

尽管叔孙豹的这种民本思想观念，在其传世作

品中并不多见，但对后世叔孙氏诸位宗子产生了巨

大影响。 叔孙豹之子叔孙婼所作《劳民则无民论》
《无礼致乱论》等文，不仅继承了其轻君重民的思想

观念，而且出现了轻神———“鬼道”而重民———“人
道”思想观念，主张以阴阳五行观取代神学宗教观。

可见，叔孙豹父子的轻神、轻君而重民思想观

念，与先哲时贤宋卿士乐喜的“天生五材，民并用

之”说、郑大夫裨谌的“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
克有之，天之道也”、郑卿士公孙侨的“天道远，人道

迩”等说法，都是息息相通的。 其立论前提都具有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要素，思想方法都具有朴素唯物

辩证法元素。
正是由于他们如此轻君、轻神而重民，重自然观

而轻神学观，其关注点自然会从重“天道”转向重

“人道”。 于是，“诗礼文化”传承与重建的重心自然

转移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注重协调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提出的民本位与阴阳五行

观念，为当时及后世“诗礼文化”传承与重建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叔孙豹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的社会实践

叔孙豹于周简王十一年（前 ５７５）继其兄叔孙侨

如司马之职为亚卿，历仕成、襄、昭三君凡三十八年

（前 ５７５—前 ５３８）。 其在位期间，不仅积极建构“诗
礼文化”理论体系，更注重将其“诗礼文化”理论付

诸于社会实践。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率先垂范以守“礼”
在叔孙豹以司马之职为亚卿的三十八年，“凶

礼”中丧礼类的祓殡礼、襚礼、布币（帛）礼，“宾礼”
中的大夫为食礼、卿士聘问诸侯以通嗣君礼、诸侯会

同礼、卿士报聘诸侯礼、卿士朝觐天子礼、天子锡命

诸侯卿士礼，“军礼”中的大夫逆师礼、卿士会同诸

侯礼、卿士会同大夫礼、卿士大役礼、卿士帅师救盟

主礼，“嘉礼”中的诸侯飨燕他国卿大夫礼、卿士飨

燕他国卿士礼、飨燕祭食礼、兄弟馈饷礼、妇人献雉

礼，在鲁国依然存在，叔孙豹皆参与其中。
《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周简王十一年（前

５７５），晋厉公会周卿士尹武公、鲁成公、齐卿士国

佐、邾人伐郑前夕，鲁大夫公孙婴齐使叔孙豹“请逆

于晋师，为食于郑郊。 师逆以至。 声伯四日不食以

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此即“宾礼”中的诸侯师役

大会同礼与“军礼”中的大夫逆师礼。 当然，此已非

《小雅·车攻》“驾彼四牡，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会
同有绎”所写诸侯朝觐天子而天子大会同诸侯礼，
且齐与会者为卿士而非其国君。 但这正好反映出当

时王权式微后，“征伐”由以霸权为中心向以族权为

中心转变的社会现实状况。
周灵王三年（前 ５６９），叔孙豹到晋国报聘期间，

悼公为其行飨礼以乐纳宾时，先让乐师演奏天子飨

元侯（牧伯）之《肆夏》 《樊遏》 《渠》三曲，再让乐人

歌唱两君相见之乐《文王》 《大明》 《绵》三曲，这些

音乐皆超规格而僭越礼制，故豹皆不拜谢；待乐人歌

唱到君贶（赐）使臣之乐《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三曲时，豹才每曲一拜谢。 此即“嘉礼”中的诸侯飨

燕聘宾（他国卿士）礼。 当然，此已非《小雅·彤弓》
“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钟鼓

既设，一朝酬之”所写天子飨燕诸侯礼。 但这正好

反映出当时王权式微后，“礼乐”由以霸权为中心向

以族权为中心转变的社会现实状况。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周灵王二十三年

（前 ５４９），齐人城郏（周邑，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叔
孙豹如京师聘周，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

路”。 此即“宾礼”中的诸侯卿士朝觐天子礼与天子

锡命诸侯卿士礼。 此乃周定王七年（前 ６００）鲁季卿

司寇仲孙蔑如京师聘周五十一年后，鲁卿士首次聘

周。 当然，尽管此虽非诸侯朝觐天子而为其卿士，亦
非天子锡命诸侯而为其卿士，且将赐同姓诸侯之车

“大路（金路）”赐予其卿士，但在王权式微的情况下

诸侯卿士能够聘周以朝觐天子，表明当时天子为天

下诸侯“共主”的名号依然存在。
叔孙豹这种自觉践行礼制的行为，基本上在后

世宗子中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像婼、不敢、州仇、
舒四位宗子在位期间，尽管鲁国的族权渐次衰微，但
就当时的礼仪状态而言，“吉礼”“凶礼”“宾礼”“军
礼”“嘉礼”中的主要仪节，在鲁国依然存在，这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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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皆参与其中。 尤其是周敬王三年（前 ５１７），叔孙

婼由于耻于季孙意如欺骗自己出昭公于齐而欲不复

纳，遂斋戒于其寝，使祝宗祈死七日而卒，足见其恪

守“君臣”之伦，忠于公室。 故后来齐景公嬖大夫梁

丘据谓其“求内其君，无病而死”。
２．借《诗》以说“礼”
在实践中，公孙豹往往采用引《诗》、诵《诗》、化

用《诗》 等多种方式来说 “礼”。 周灵王六年 （前

５６６），卫卿士孙林父聘鲁寻盟时有违聘问登阶之

礼，叔孙豹遂引《召南·羔羊》首章“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两句以讥刺。 此诗本为召南大夫之妻赞美其

夫退朝回家燕食时的从容款曲风度之作，涉及“嘉
礼”中的饮食礼与服制等，亦涉及“五伦”中的“君
臣”“夫妇”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行为规范。 《召南·
羔羊》中这两句本写其夫自公门退朝入私门燕食时

走路从容自得之貌；叔孙豹在此引用取意在下文

“谓从者也”，即唯有顺从于君者可以达到从容自得

的境界，以刺孙林父聘鲁时违背聘礼中的主宾登阶

之礼。 故他由此进一步推断“衡而委蛇，必折”，意
即文子在卫专权而不臣于鲁，有违“君臣”道德伦理

规范，必然会自取败亡。
周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齐卿士庆封出奔鲁，

叔孙豹为其设便宴招待，庆封有违祭食礼，叔孙豹遂

使乐工不赋而诵逸诗《茅鸱》，以刺其违礼而不敬。
此乃卿大夫飨食礼之诵诗。

周灵王二十七年（前 ５４５），郑卿士伯有往劳鲁

襄公于黄崖而不敬，叔孙豹刺之。 其所谓“济泽之

阿，行潦之蘋、藻，寘诸宗室，季兰尸之”，与《召南·
采蘋》义同。 此诗本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

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之祭仪式之作，涉及

“吉礼”中的享人鬼礼与“嘉礼”中的飨燕礼、乡饮酒

礼。 其首章曰：“于以采蘋？ 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言采白蘋与聚藻等祭品之处所。 卒章

曰：“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谁其尸之？ 有齐季

女。”言少女在宗庙主祭之场景。 叔孙豹化用《诗》
意为文，取意在下文“敬也。 敬可弃乎”，强调“五
伦”中的“君臣”人伦关系及其人伦道德行为规范。

叔孙豹借《诗》说礼的做法，在叔孙氏后世宗子

中得以延续。 如其子婼多次引《诗》以说礼：周景王

十二年（前 ５３３），遂引《灵台》次章“经始勿亟，庶民

子来”两句，以谏季孙意如筑郎囿欲其速成；周景王

十九年（前 ５２６），引《雨无正》次章“宗周既灭，靡所

止戾。 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四句，以刺齐景公伐

徐；周景王二十四年（前 ５２１），引《假乐》卒章“不解

于位，民之攸墍”两句，论葬蔡平公时太子朱失位⑦。
３．赋《诗》言志以明“礼”
叔孙豹经常赋《诗》言志，表达自己恪守礼制。

周灵王十三年（前 ５５９），晋执政卿荀偃会诸侯之师

伐秦之役，叔孙豹为晋大夫羊舌肸赋《匏有苦叶》。
此诗本为卫人借怀念友人而讽刺卫宣公助周伐郑之

作，涉及“嘉礼”中的婚冠礼。 其首章曰：“匏有苦

叶，济有深涉。 深则厉，浅则揭。”叔孙豹赋此诗，是
为了表达鲁国无论如何克服困难亦将率先渡过泾

河，以明济泾伐秦之志，言其必然会恪守“军礼”中

的诸侯征战礼。
周灵王十五年（前 ５５７），叔孙豹聘晋见荀偃时，

为其赋《小雅·圻父》（今作《祈父》）；见士匄时，为
其赋《鸿雁》之卒章。 《祈父》本为宣王时期王都卫

士斥责司马之作，涉及“军礼”中的征战礼与“嘉礼”
中的养老礼。 其首章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转

予于恤，靡所止居？”叔孙豹赋此诗，是为了说明，晋
为盟主，王之方伯，理应恤鲁伐齐。 《鸿雁》本为美

宣王能安置流民之作，涉及“凶礼”中的荒礼。 其卒

章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 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叔孙豹赋此诗，是为了说明，
晋为霸主，鲁为晋之盟国，今齐将伐鲁，晋自然需援

救鲁。 在这两个地方，叔孙豹皆通过赋《诗》明“军
礼”中的征战礼以表达求援之志。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 ５４６），齐庆封聘鲁期间，与
之食而不敬，叔孙豹为之赋《鄘风·相鼠》。 此诗本

为卫大夫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作，涉及

“嘉礼”中的婚冠礼。 其首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

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人以相鼠有皮起兴，
言人不可以无威仪；叔孙豹赋此诗意谓齐庆丰车服

之美与便宴不敬乃不知礼仪之举，警告其违背礼仪

终将致祸身死。 叔孙豹通过赋《诗》明“嘉礼”中飨

燕礼而刺其“无礼”，以明箴规之意。
叔孙豹赋《诗》言志以明礼的做法，在叔孙氏后

世宗子中得以延续。 据《左传》记载，其子婼即多次

赋《诗》明礼：景王十五年（前 ５３０），宋卿士华定聘

鲁以通嗣君，享之，为之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
婼遂刺其不知礼而必亡；敬王三年（前 ５１７），婼聘于

宋，宋元公享之，元公赋《斯干》，婼答赋《车辖》⑧。
要之，叔孙豹为政期间，正是政治生态由“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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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自诸侯出”转变为“自大夫出”的时代，即由以

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 就鲁国而言，周
灵王十年（前 ５６２），鲁执政卿季孙宿作三军，季孙

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同时，季孙

氏采用征收实物租的办法，以扩大依附人口，增强家

族实力。 当时，季孙氏宗子季孙行父以司徒为执政

卿，叔孙氏宗子叔孙豹以司马为亚卿，仲孙氏宗子仲

孙蔑以司寇为季卿。 “三桓”之族虽共专鲁政，但其

内部矛盾早已日趋激化。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环

境中，叔孙豹不论是“礼”以载“德”、“赏善”以“利
国”、“君臣”以“恭敬”、“民欲”为“天命”等方面的

理论阐释，还是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 以说

“礼”、赋《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都对

“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执政卿赵武对其由衷地

赞道：“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

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为家

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
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身的

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

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是“诗礼传家”
的责任主体。 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

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注释

①据《左传·隐公八年》及孔《疏》，“赐姓”“胙土” “命氏”为周天子

分封诸侯制度的三要素。 所谓“姓”乃其族属，以别祖宗之亲；“氏”
乃其族系，以别宗族之亲。 故诸侯庶子自高祖以下五世则别族为

“氏”，其在“公室（国）”为“小宗”，在“族（家）”则为“大宗”。 又，
“仲孙氏（孟孙氏、孟氏）”出于桓公允次子公子庆父，“叔孙氏（叔
氏）”出于桓公允第三子公子牙，“季孙氏（季氏）”出于桓公允季子

公子友，皆为桓公允庶子以仲、叔、季行次别族为氏者，属鲁公族之

“桓族”，故称之为“三桓”。 ②笔者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
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华夏礼

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③西周春秋时期所谓“诗礼传家”之

“家”，狭义指大夫之“家”———以大夫为宗子的氏族；广义包括公室

之“家”———以国君为宗子的公族与王室之“家”———以天子为宗子

的王族。 这些王族、公族、氏族之“家”，世代繁衍生息，皆可统称为

“世族”。 ④本文所涉作品创作年代、历史背景、主旨等，俱参考邵炳

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不再逐一标注。
⑤本文所引《尚书注疏》 《周礼注疏》 《礼记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
《论语注疏》《孟子注疏》文，俱见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

至二十一年（ １８１５—１８１６）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三国·吴〕韦昭注《国语》文，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校点清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黄丕烈刻士礼居仿宋刻明道本；〔汉〕司马迁

撰、〔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郭逸等点校

《史记》文，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点校宋黄善夫刊刻三家注

本。 文中不再逐一标注。 ⑥〔明〕湛若水：《春秋正传》，“西樵历史文

化文献丛书”第 ３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９６ 页。 ⑦
《雨无正》为今《诗·小雅》篇名，《灵台》《假乐》为今《诗·大雅》篇
名，此三诗涉及“吉礼”中的享人鬼礼、“凶礼”中的荒礼、“军礼”中

的大役礼与“嘉礼”中的朝觐礼、贺庆礼、饮食礼、婚冠礼，亦涉及“五
伦”中的“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行为规范。 ⑧《蓼
萧》《车辖》（《车舝》）皆为今《诗·小雅》篇名，二说涉及“军礼”中

的马政礼与“嘉礼”中的婚冠礼、飨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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